
防 火 避 難 綜 合 檢 討 報 告 書 審 查 評 定 作 業 流 程 

 

 

備註： 一、本審查作業時間共計三十工作日(不含申請人補正時間)。 

二、逾期不補或補正不完全者逕為退件，不退回審查費用。 

三、本會採不符部分一次簽註，申請人每一項目修正以三次為限， 

並全部應於六個月內補正完畢，逾期以新案計，另繳交審查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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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定專業機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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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作評定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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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送最終版之書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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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通知 
16 

領取評定書 
17 

認可 
18 

認可通知書 
19 

認可通知書 
19 

1.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
申請書及相關書圖資料 

2.確認必要資料齊備與否 
3.資料不齊，七日內補正 

4.資料齊全，收件掛號及繳
費 

5.專案評定小組進行書面
審查 

6.專案評定小組提出書面
審查意見 

7.書面審查意見函請申請
人補正 

8.申請人一個月內補正資
料，以三次為限 

9.申請人補正後進行專案
評定小組審議會 

10.申請人簡報說明及回覆
審查意見 

11.專案評定小組提問 
12.審議會以三次為限 

13.申請人依審議會決議提
送最終版之報告書 

14.歷程會議紀錄入評定書
中 

15.製作評定書八本 

16.函知申請副知營建署 
17.申請人領取評定書七

冊，本會存一冊 

18.申請人檢具書圖文件向
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 

19.取得認可通知書 

○認可通過後六個月內，
申請建造執照或變更使
用執照 

○取得執照後，其核定之
工程圖樣副本乙份至中
心查核 

○查核與原認可評定書不
符即通知申請人辦理變
更設計副知原發照機關 

○查該與原認可評定書相
符申報開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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